东河区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关于我区

乡村道路相关工作公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包头市交通局《关于东河区调整“四好农村路”考核的复函》和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商请调整“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考核范围的函》等相关工作安排，鉴于我区独特的区位情况、道路情况和管护情况，下一步将现有农村道路全部划为城市规划区道路。因此，东河区范围内的乡村公路将并入全区城市道路统一管理，不再独立列出，东河区范围内农村公路建设相关内容全部体现在全区城市道路公示中。

 特此说明。

     附件： 1.关于《《关于东河区调整“四好农村路”考核的复函》.

     附件：2.《关于商请调整“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考核范围的函》

